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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有限责任公司

发起人协议
为适应中国济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最新形势，探索企业咨询服务业的发展新模式，合作各方经充分协商，一致同意共同出资设立______  ___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合作各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签订如下协议，作为各方发起行为的规范，以资共同遵守。

本协议于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由下列各发起方_________签署：

甲方：_________住所：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住所：_________

丙方：_________住所：_________

丁方：_________住所：_________

戊方：_________住所：_________

戌方：_________住所：_________

第一章　公司宗旨与经营范围

1.1　本公司的中文名称为：“_________有限公司”。

1.2　本公司的住所为：_________。

1.3　本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1.4　本公司的经营宗旨为：_________。

1.5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为：_________。

第二章　注册资本

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_________元整，各发起人全部以现金出资，其中：

甲方：出资额为_________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_________%;

乙方：出资额为_________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_________%;

丙方：出资额为_________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_________%;

丁方：出资额为_________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_________%;

戊方：出资额为_________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_________%;

戌方：出资额为_________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_________%。

第三章　发起人的权利、义务

3.1　发起人的权利

3.1.1　申请设立本公司，随时了解本公司的设立工作进展情况。

3.1.2　签署本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法律文件。

3.1.3　审核设立过程中筹备费用的支出。

3.1.4　推举本公司的执行董事候选人名单，各方提出的执行董事候选人经本公司股东会按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后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本公司设执行董事一人。本公司总经理由执行董事提名，股东会聘任，任期三年，可 连聘连任。

3.1.5　提出本公司的监事候选人名单，经本公司股东会按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后选举产生，监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本公司设监事一人。

3.1.6　本公司成立后，足额缴付出资的发起人有权要求公司向股东及时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登记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3.1.7　在本公司成立后，按照国家法律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3.2　发起人的义务

3.2.1　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认购本公司股份的资金及时、足额地划入为设立本公司所指定的银行帐户。

3.2.2　及时提供本公司申请设立所必需的文件材料。
3.2.3　在本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受到损害的，对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3.2.4　发起人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缴纳出资的，除向本公司补足其应缴付的出资外，还应对其未及时出资行为给其他发起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筹备、设立与费用承担

4.1　在本公司设立成功后，同意将为设立本公司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列入本公司的开办费用，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

4.2　在本公司不能成立时，同意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支出按各发起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摊。

第五章　发起人各方的声明和保证

本发起人协议的签署各方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5.1　发起人各方均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拥有合法的权利或授权签订本协议。

5.2　发起人各方投入本公司的资金，均为各发起人所拥有的合法财产。

5.3　发起人各方向本公司提交的文件、资料等均是真实、准确和有效的。

第六章　本协议的解除

只有当发生下列情形时，本协议方可解除：

6.1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6.1.1　不可抗力事件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自然情况，不包括政策法规环境的变化、社会动暴乱的发生、罢工等社会情况;

6.1.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任何一方均可在事件发生后的三天内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并各自负担此前有关本协议项下的支出。

6.2　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并已就协议解除后的善后事宜作出妥当安排。
第七章　争议的解决

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起人各方如发生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_________法院起诉，级别管辖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第八章　协议的生效

8.1　本协议一式六份，自发起人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8.2　如无相反证明，本协议首部列明的日期即为本协议签署的日期。

第九章　其他

9.1　本公司的具体管理体制由本公司章程另行予以规定。

9.2　未尽事宜，发起人各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以积极的作为推进本公司的设立工作。

发起人(签字)：_________　                发起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发起人(签字)：_________　                发起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发起人(签字)：_________　                发起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